






嘉环建审〔2025〕7号

[bookmark: OLE_LINK2]嘉荫县绿色新能源发展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嘉荫县赫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嘉荫县绿色新能源发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经专家组评审后，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现将审批意见批复如下：
一、具体内容
项目名称：嘉荫县绿色新能源发展项目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经济开发区小微企业基地内西南角
建设单位：嘉荫县赫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黑龙江沃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108069045]项目内容：项目建设1台2t/h（燃料耗量）生物质气化炉配1台8t/h燃生物质气蒸汽锅炉及1台40MW电热水锅炉（作为供暖备用），配套建设厂房等设施。本项目为小微企业孵化基地内车间、储存区、消防泵房进行供热，供暖面积约46408m2，供工业用蒸汽约24000吨/年。
总投资：5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
二、项目污染防治措施
一、建设期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应在施工区界设围墙或遮挡物；地基挖掘产生的临时弃土应及时处理；运输车辆不要超载，进入施工场地应低速行驶，或限速行驶，减少产尘量；每天定时对施工现场扬尘区及道路洒水；施工现场做到活完料尽场地清，防止污染及粉尘产生。
2、水环境影响分析
在施工工地周围设置排水明沟，场地径流经收集沉淀后再予以排放；工地生活区配套临时厕所，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排。
3、声环境影响分析
大型噪声设备应避免在夜间使用；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工期。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建筑垃圾主要为废弃建筑材料，主要成分为土砂石、水泥、弃砖、废金属等。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要按照《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妥善处置，防止环境污染。项目施工人员不在场区食宿，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二、运营期
1、废水
本项目锅炉排污水废水经絮凝沉淀处理后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一同经污水管网排至嘉荫县污水处理厂。
2、固体废物
[bookmark: _Hlk111126776]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除尘灰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灰渣清理后直接装袋，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依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回收处置，项目布袋每年换一次，由厂家检修后直接带走。
3、废气
本项目产污环节做到有效收集，采取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有组织达标排放，燃气锅炉产生的污染物通过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做到源头控制，持续监管，废气方面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使得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
4、噪声
本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装设减振垫，风机进、出风口装设消声器，再通过厂房隔声等措施，可限制噪声向外传播。
三、项目管理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保证各配套环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 “三同时”。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须按规定程序自行验收，相关文件报备至本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积极配合日后环境监管。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措施，如发生重大变动，须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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